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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必须小题大作
文 / 郭丹

公交车司机打盹犯困要受罚，西安市公交公司的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有法律依据的。打盹犯困，无疑是

疲劳驾驶的状态，我国法律早就对过度疲劳影响安全

驾驶的情况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公交车，作为城市里

承载乘客人数、公共运输职能最多的交通工具，驾驶

员的状态决定了成百上千个市民和家庭的平安幸福，

任何一个影响驾驶质量的细节，都将就不得、马虎不

得，抓住几个哈欠小题大作，看起来是对驾驶员苛刻，

实则是对公交车服务对象——所有市民包括司机本人

最大的保护。对于公共服务岗位，我们任何时候都不

能讲个人人情而忽视整体保障，肩负的社会责任越大，

工作的标准就会越高、要求也就越严。

实际上，困驾的危险性跟酒驾一样，驾驶员的反

应和速度都很滞后，造成的风险和后果都十分不平常。

迄今没有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主要在于操作障碍，

由于其界定的迷糊和取证的困难，导致困驾的法治监

管力度明显落后于酒驾和毒驾。公交车公司这一措施

的出台，恰是时代科技水平和公众意识进步的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监控视频加大对司机困驾的识别力度，

大大提高困驾治理的可操作性。

当然，作为公共服务平台，我们不能只从个人身

上压责任，让司机承担全社会的公共职能与风险。在

对司机严要求的同时，更应该思考如何发挥组织平台

的安全服务保障功能。作为全社会公认的高强度、高

风险、高压力的岗位，更需要我们从情感上多尊重体

谅，尤其还要形成对司机健康权、休息权的关爱机制。

毕竟，很多时候，司机并非主动疲劳驾驶，而是福利

和待遇没跟上，让司机犯困也停不得，疲劳也必须继

续驾驶。

除了明晰司机的驾驶纪律和责任，各级政府应尽

快建立保障公交司机健康的安全机制，督促公交公司

加强对公交司机权益的保障，在定期体检、休假制度、

工作时间、职业病防治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公交企

业应该组织驾驶员进行定期的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

案，多组织司机学习和掌握必要的健康知识。公交司

机也应加强自身的健康意识，不带病工作，随身携带

急救药品，预防意外情况发生。广大乘客也要多些换

位思考，多理解、多支持公交司机的工作，做到文明

乘车、礼让他人，至少不要在乘坐公交的过程中给司

机添乱。对公交司机有严有爱，要求与保障并进，才

能真正赶走公交司机的瞌睡，保证乘客的安心与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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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打哈欠 3 次将被批评教育，犯困打盹、闭
眼将被罚 1000 元并停工。最近几天，西安市公交
二公司出台的管理规定引发不小的争议。规定中要
求驾驶员在驾车营运过程中，严禁出现打瞌睡、经
常性低头、打电话、看手机的行为。凡出现连续三
次以上打哈欠将进行批评教育；出现犯困、趴在方
向盘上睡觉闭眼的情况，将被停工两周到三周，罚
款 500 到 1000 元。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第二公
司营运安全科李宁介绍：“ 这次我们出台关于驾驶
员精力不集中的驾驶规定，主要是因为我们近期公
交内部出现了两起因驾驶员精力不集中、驾驶当中
打瞌睡甚至闭眼造成的群伤事故。”

男子救同伴溺亡，
官方称“救好友非见义勇为”

如何界定救人行为中的
“特定义务”？

周萍介绍，郫县和成都两级

主管部门，在拒绝其认定申请

时，均引用《四川省保护和奖

励见义勇为条例》中，对于“特

定义务”的限制。

《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

为条例》中，将“见义勇为”

定义为“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

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

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

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

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郫都区

综治委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由

于于强和张正祥所救人员为其二

人好友，且家庭集体出游属于一

种“邀约”，因此属于“履行特定

文 / 杨朝清
对他人的痛苦有着敏感的反

应能力，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能

够挺身而出。这样的“该出手时就

出手”，从道德上看，契合见义勇

为的价值底色。“救朋友不属于见

义勇为”难以得到公众的情感认

同，尤其是死者家属更难以在心

理上接受。在一个“浅阅读”盛

行的时代里，这样的不近人情，

很容易成为舆论的靶心。

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险社

会，一旦忽略、漠视了风险防范，

人们就可能进入危险地带，甚至

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此之前，

江西省信丰县三个好友相约玩水，

一人遇险两人救助最终三人都不

幸溺亡；家属申请“见义勇为”，

也没有得到认可。同样的“救朋友

不属于见义勇为”，折射出道德与

法律不同的边界与规则。

虽然许多时候道德与法律的

价值追求是一致的，但二者也存

在着价值分歧。道德评价很多时

候讲究初衷，只要初衷良善，即

使过程中有疏漏乃至过错，都会

被包容；法律考量很多时候讲究

分寸和尺度，即使初衷良善，背

离规则的失范行为也要接受相应

的规训和惩罚。一件在道德上看

上去很美好的事情，在法律上却

可能会被质疑、被否定，甚至要为

此承担相应的代价。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

系型社会，亲戚之间、朋友之间

的相互邀约很常见。熟人之间的

社会互动，让我们的庸常生活更有

乐趣、更有活力、更有品质。然而，

熟人之间的邀约，也在事实上建

构了一种契约关系；突发意外参与

救援，是他们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如果朋友遇险“见死不救”，这些

人就要接受法律的惩戒。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

现这些意外事故的发生，在很大

程度上根源于部分人风险防范意

识的淡漠。相约玩水也好，在缺

乏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玩漂流也罢，

缺乏足够的风险防范，让“胆大的

人”在享受刺激与激情的同时，也

置身于巨大的安全风险之中。

悲剧的发生让人痛心，家属

想要给死者申报见义勇为也是人

之常情。“救朋友不属于见义勇为”

既有道德与法律的价值分歧，也

有情理与法理的摩擦与碰撞。痛

失爱人、亲人让人同情和悲悯，“救

朋友不属于见义勇为”却具有法律

依据，并非刻意刁难。只有提升

风险防范意识，许多悲剧才会得

以避免；我们的“朋友圈”，才会

更有安全感。

“救朋友不属于见义勇为”争议背后的风险漠视

今 年 6 月 10 日， 端 午
假期，来自成都的张正祥、
于强、肖军、喻春祥等 5 个
家庭共 13 人，来到郫县（现
称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出
游。在此过程中，肖军及喻
春祥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
讯前去施救未果。最后，4
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生还。

张正祥的妻子周萍和于
强的妻子钟敏，为了帮助丈
夫申请认定“见义勇为”，在
市县两级主管部门间反复奔
走，却被告知，由于其所救
为同行好友，属于“履行特
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法律界人
士观点不一。

义务”，不予认定“符合规范”。

周萍的代理律师李凯告诉

记者，特定义务属于法律义务，

不能随意扩展。法律上的救助

义务包含两类，第一类是近亲

属之间，第二类依据法理，救

助义务还产生于“共同从事危

险行为时”。李凯认为，在事发

时，张正祥等人并没有约定玩

漂流，因此没有“共同从事危

险行为”。针对落水的同伴，他

实际不负救助义务。

让周萍不明白的是，仅仅因

为丈夫救助对象系“熟人”，性

质便产生了变化，那么，“特定

义务”如何界定？在北京市京

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看来，

救助义务主要是由于三方面原

因产生的。一是法律规定，例

如父母对孩子。二是先行行为

（先行行为即行为人实施了某种

行为而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

系处于危险状态，使行为人负

有防止或者排除这种危险发生

的义务），比如使他人处于危险

中，有能力施救就必须施救。

三是职业准则要求，比如警察

面对暴力犯罪。常莎表示，当

前法律并未规定朋友之间有救

助义务。如果被救助者的危险

情况，并非因救助人的行为造

成，就不能认定有“救助义务”。

是否有必要出台统一认定
标准？

记者查询全国各省区相关条

例后发现，有至少 8 省市明确

限定，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

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救

人或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公民。

而包括北京、江苏、福建在内

的省市，则没有这一表述。

常莎称，在国家层面，目前

尚未建立针对见义勇为行为的

统一标准，各地政府出于弘扬

优秀道德品质的考虑，对见义

勇为者进行认定和表彰。在此

种情况下，便会出现各地认定

标准不一，部分救人者无法被

认定为“见义勇为”的现象。

多名法律界人士认为，见义

勇为系道德上的高尚行为，为

了避免救人者陷入法律困境，

国家有必要也有责任出台全国

性的法律文件，对见义勇为的

认定、奖励、保护等作出统一

规定，使全体公民敢于勇为，

无后顾之忧。

法律学者齐东文表示，实

现“国家标准”，要确定认定主

体，并设计一套科学完整的程

序，包括递交申请材料、审核、

认定、作出决定、支付救助金等。

此外，还应明确奖励标准。他

表示，国外对此认定机制已经

成熟，对于施救者有相应规范，

不赞同盲目施救，“要通过立法

尽量降低见义勇为的风险”。

此外，也有律师认为，就当

前环境来看，建立“国标”并

不适合。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王学棉认

为，国家统一立法成本太高，交

给各个省市判定执行显得更加

“经济”。不过其也强调，各省市

区在认定中，应严格遵循法律框

架，不过分拓展认定“禁区”。

（据 12 月 14 日《新京报》）


